
光明区公共文化艺术和体育中心关于采购

网站及自媒体协助运营项目的需求书

本项目服务范围为：协助光明区公共文化艺术和体育中心完成光

明区文化馆门户网站、光明区图书馆门户网站、“光明区文化馆

图书馆”微信公众号、“光明区文化馆图书馆”微信视频号、“深

圳市光明区业余体育学校”微信公众号、“光明数字文化阅读平

台”微信小程序、“光明区图书馆”新浪微博等信息平台的设计

排版及辅助服务工作。

一、服务内容

（1）中标单位作为辅助方，为公共文体中心所提供的文字、图

片、视频等内容开展美工、排版工作。排版要求简洁大方、风格

活泼、积极健康、导向正确，符合法律法规要求；

（2）根据公共文体中心工作要求，使用文体场馆 VI 规范、吉祥

物 IP 形象及活动内容初稿，完成各个线上平台的版面美化设计

和组图配置工作。要求设计版权明确，风格新颖，符合时代潮流。

（3）按季度出具用户访问微信公众号的数据报告，报告包括用

户访问浏览量、访问深度等用户习惯的统计与分析，并结合栏目

内容提出排版优化策略。

（4）制定详细的服务流程和快速响应机制。如遇到平台打开缓

慢、系统异常、排版有错别字或错敏词、平台有空白栏目、栏目

超过两周未更新等问题，快速响应并按公共文体中心要求完成排



版整改。

（5）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发布平台后台的留言，与粉

丝互动；监测评论导向，针对评论反馈至业务部门提出服务优化

意见，处理留言时间原则上不超于 24 小时；

（6）依照公共文体中心业务部门制作的各类样稿及素材（包括

创意、设计、图形、图片、文字等），其知识产权均归甲方所有，
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于本项目之外。

二、关键服务指标

（1）中标单位须整合利用自身优势资源，在合同服务时间内，

“光明区文化馆图书馆”微信公众平台的关注量增长不少于 1.8

万人（现有约 15 万关注量）；

（2）中标单位须通过各种渠道，扩大平台影响力，在合同服务

时间内，所排版的微信推文阅读量达到 5000+的不少于 5 篇。

（3）中标单位须为本项目安排 1 名具有中文、新闻传播、影视

或设计专业的工作人员开展现场办公服务。

（4）中标单位在服务期间，开展不少于 5 个线上互动活动。线

上活动结合话题热点，形式新颖。

（5）针对公共文体中心重点活动或提供内容，设计不少于 4 次

的长图制作，不少于 6 个电子海报设计。

（6）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重大传统节日前，合同期内提供专属

海报设计不少于 9 幅。

（7）合同期间，围绕甲方年度开展的重点活动，完成不少于 6



个（时长 1 分钟以内）的短视频创作。

（8）协助甲方完成所属自媒体账号年审认证服务（含缴纳 300

元认证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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